





大政请〔2018〕26号                   签发人：谢华

大厂乡人民政府
关于上报2018年春季学期职业教育雨露
计划扶贫项目的请示

梁河县人民政府：
根据《梁河县人民政府关于下达2018年第一批财政专项扶贫资金项目计划的通知》（梁政发〔2018〕27号）文件精神，及梁河县教育局编制的《梁河县2018年第一批财政专项扶贫资金职业教育雨露计划项目实施方案》，经大厂乡人民政府组织工作人员对符合条件的建档立卡贫困学生进行落实，并报县扶贫办、县教育局审核，确定了大厂乡2018年春季学期职业教育雨露计划补助人数共102人，补助标准为每生每学期1500元，共计补助15.3万元。现上报梁河县人民政府，请县人民政府给予批准实施项目为盼！
当否，请示。

附件： 1.梁河县2018年第一批财政专项扶贫资金职业教育雨露计划项目实施方案
2.大厂乡2018年春季学期职业教育雨露计划补助花名册

大厂乡人民政府
2018年6月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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